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組織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年 02月 01日第三十四屆國發所所學會長王祐華提出之章程草案 

108年 02月 20日第三十四屆國發所所學會二月幹部會議通過 

110年 03月 08日第三十六屆國發所所學會長吳祈攸提出之修正草案 

110年 03月 08日第三十六屆國發所所學會三月幹部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

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

學生會」，簡稱國發所所

學會。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

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

學生會」，簡稱國發所學

會。 

一. 為與組織章程名稱

相同，統一使用臺用

字。 

 

二. 其次以國發所所學

生會作為簡稱，較能

正式稱呼國發所與

所學生會兩個主體。 

第二條：本會設立於國立

臺灣大學校本部內，為國

家發展研究所之學生自

治組織代表，受國發所所

辦公室之指導。 

第二條：本會設立於國立

台灣大學校本部內，為國

家發展研究所之代表性

學生自治組織，受國發所

辦公室與所長之指導。 

一. 文辭修正。 

 

二. 其次國發所所學生

會是國發所唯一的

學生自治組織，無須

刻意強調代表性，僅

說明自身的代表身

分即可。最後國發所

所辦公室，本來就是

由所長與所秘為主

體，處理所上相關行

政事務的組織，因此

無須過分強調所長

的特殊性，以國發所

所辦公室說明即可。 

第四條：本會之宗旨，是

為推廣所內學生自治，培

養學生領導統御與分工

合作之能力，並期許在學

生自治過程中實踐民主

第四條：本會之宗旨，在

推廣大學校園自治，培養

學生領導決策與合作分

工等重要能力，以養成良

好之人格。並，期許在學

一. 文辭修正。 



價值，同時為國發所所務

與相關活動之促進與協

助，以增益學校與社會。 

生自治過程中實踐民主

的價值與意涵，同時為國

發所所務與相關活動之

促進與協助，以增益學校

與社會。 

第六條：本會於會內定期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及康

樂活動，以增進學生之多

元學習管道，並聯絡且凝

聚所內情感。 

第六條：本會於會內定期

舉辦各項學術與學生交

流、康樂活動，以增進學

生之學習機會，並聯絡、

凝聚所內情感。 

一. 文辭修正。 

參 會務 參 社務 一. 將社務改為會務，符

合所學會之稱呼。 

肆 會員 肆 會員資料 一. 文辭修正。 

第七條：會員資格 

（一） 一般會員：凡國

立臺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在籍

學生，均可加入

本會，成為一般

會員。 

（二） 幹部：成為一般

會員超過半年、

提出有擔任幹部

意願者，經會長

提出人選並與現

任幹部開會討

論，認可其適任

性後得任命之。

或經現任會長、

副會長一致同意

認為該人選具有

專才並足以擔任

幹部職者，認可

其適任後得任命

之。 

（三） 由會長公布各幹

部之職務權限與

任職時間。 

第七條：會員資格 

（一） 一般會員：凡國

立台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在籍

學生，均可加入

本會，成為一般

會員。 

（二） 幹部：成為一般

會員超過半年、

提出有擔任幹部

意願者，經現任

幹部及所辦組成

之委員會開會討

論，認可其適任

後得為之。或經

現任會長、副會

長一致同意、具

有專才且足以擔

任幹部職者，認

可其適任後得為

之。 

（三） 會長將公布各幹

部之職位、職責

與任職時間。 

一. 文辭修正。 

二. 有關幹部聘任部份，

由於學生自治之精

神，其權力仍是回到

學會團隊內部討論

或是會長與副會長

斟酌思量後內部團

隊再議決即可，無須

再透過所辦共組委

員會審查。    



第十二條：幹部義務 

（一）出席幹部會議，並

參與各項會務討

論。 

（二）積極參加會內一

切活動。 

（三）遵守幹部會議之

決議、並完成本會

委託之任務。 

第九條：幹部義務 

（一）出席幹部會議，並

盡量參與一切討

論。 

（二）積極參加社團之

一切活動。 

（三）遵守幹部會議之

決議、並完成本會

委託之任務。 

一. 在法規制定中，不太

會使用盡量一詞，因

此進行文辭修正，同

時將部分文句修正

通順。 

二. 因該法條與第伍章 

組織及職權關聯性

較大，因而抽離第肆

章並併入第五章改

為第十二條。 

第九條：本會之幹部會議

為最高決策單位，可決定

本會各項決策事宜。 

第十條：本會之幹部會議

為最高決策機構，決定本

會各項事宜。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第十條：幹部會議係由會

長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或

由幹部提議經會長認可

其必要性之後召開；與會

者須為本會之會長與其

幹部群。 

第十一條：幹部會議係由

會長定期或不定期召開，

或由幹部提議經會長認

可其必要性之後召開；與

會者須為本會之會長與

其幹部群。 

一.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幹部會議所決

策之各種事項與會議紀

錄，須在每年八月一日所

學會換屆前送交國發所

所辦公室核備；並以網

路、書面或其他管道使所

有幹部知悉。 

第十一條：幹部會議所決

策之各種事項與會議紀

錄，須送交國發所辦公室

與所長核備；並以網路、

書面或其他管道使所有

幹部知悉。 

一. 與法規本意無違，僅

特別針對時間點說

明，使後繼者得以依

循。 

第十三條：幹部會議下設

會長、副會長、活動器材

長、財務管理長、公關資

訊長、行政文書長、美編

宣傳長、碩專事務長、學

會諮議、財務監察與其他

必要性之職務。 

第十三條：幹部會議下設

會長、副會長、活動器材

長、財務管理長、公關資

訊長、行政文書長、美編

宣傳長、與其他必要性之

職務。 

一. 新增碩專事務長、學

會諮議、財務監察之

新職務，以健全所學

會之發展。 

第十四條：會長 

（一）對外代表國發所所

學會，對內為會員大會暨

幹部會議主席。 

（二）任免所學會幹部之

第十四條：會長 

（一）辦理所學會活動各

項籌備工作 

（二）活動實施計畫擬定

與議決 

一. 文辭修正。 

二. 將會長職權清晰化，

新增會長地位說明

與任免幹部之權，同

時調整職權論述之



權力。 

（三）所學會幹部會議之

召開與議決。 

（四）辦理所學會活動各

項籌備工作。 

（五）活動實施計畫擬制

與議決。 

（六）訂定活動日期與工

作進度之監督管理。 

（七）檢閱各項籌備工作

進度。 

（八）國發所粉絲專頁經

營並任管理員。 

（九）擔任所學會線上社

團管理員，並負責所務資

訊公布。 

（三）檢閱各項籌備工作

進度 

（四）國發所粉絲專頁經

營 

（五）所活動會議之召開

與議決 

（六）所學會線上社團管

理及發文 

（七）活動工作進度與擬

訂管理 

（八）訂定活動日期 

順序並將論述類似

之項目合併。 

第十五條：副會長 

（一）承會長之命，襄助

會長處理會務。 

（二）國發所粉絲專頁經

營並任管理員。 

（三）擔任所學會線上社

團管理員，並協助所務資

訊公布。 

（四）襄助會長協調活動

規劃與其工作細項。 

（五）襄助會長檢閱各項

籌備工作進度。 

（六）依會長指示，擔任

任務型職責或交辦事項。 

第十五條：副會長 

（一）檢閱各項籌備工作

進度 

（二）國發所粉絲專頁經

營 

（三）所學會線上社團管

理及發文 

（四）與會長協調活動細

項 

（五）所學會活動協助主

持 

（六）協助活動海報設計 

一. 文辭修正。 

二. 定位副會長之職權，

大多是說明襄助會

長之角色定位。並取

消 部份非該職務之

權力，以第十四條之

六之依會長指示，擔

任任務型職責或交

辦事項，做原則性論

述。 

第十六條：活動器材長 

（一）活動設計與流程推

動。 

（二）所學會各項活動主

持。 

（三）器材管理與管理所

學會辦公室。 

（四）依會長之委託訂定

第十六條：活動器材長 

（一）活動設計與流程推

動 

（二）所學會活動主持 

（三）器材管理與管理所

學會辦公室 

（四）依會長之委託訂定

各項借用或其他辦法 

一. 文辭修正。 



各項借用或其他辦法。 

第十七條：財務管理長 

（一）所學會相關財務與

所學會帳戶管理。 

（二）各項活動經費管理

與核銷。 

（三）填寫所辦活動財務

申請表。 

（四）於每年七月及十二

月製作財務報表供幹部

群與所辦公室查閱。 

第十七條：財務管理長 

（一）各項活動經費管理

與核銷 

（二）填寫所辦活動財務

申請表 

（三）所學會相關財務管

理 

一. 強化財務長管理所

學會財務之定位，在

論述中增加所學會

帳戶管理，使之名實

相符。 

 

二. 新增第十七條之四，

讓所學會財務紀錄

能在定期查閱下，逐

步將財務工作透明

化，避免落入上下其

手之譏。 

第十八條：公關資訊長 

（一） 國發所粉絲專頁

經營並任編輯。 

（二） 擔任所學會線上

社團版主與所學

會資訊發布。 

（三）各項活動宣傳。 

（四）聯絡與協調講座講

師事宜。 

（五）協助大型活動贊

助、經費募集、特約商店

之洽談工作。 

第十八條：公關資訊長 

（一）各項活動宣傳 

（二）聯絡與協調講師事

宜 

（三）協助大型活動贊

助、經費募集 

一. 文辭修正。 

二. 在舊有基礎上，強化

公關資訊長之定位，

增加在國發所粉絲

專頁編輯、所學會線

上社團之版主的角

色，以符合資訊的職

稱。 

第十九條：行政文書長 

（一）幹部會議之場地租

借。 

（二）會議記錄與資料管

理與保存且掌理所學會

雲端硬碟。 

（三）協助處理各項行政

公文、表格。 

第十九條：行政文書長 

（一）活動申請流程及細

節(負責接洽所辦) 

（二）會議記錄與資料管

理與保存 

（三）協助處理各項行政

公文、表格 

一. 文辭修正。 

二. 將活動申請與流程

工作回歸到各個活

動總召，行政文書長

就專責處理會內文

書工作及資料建檔

保存，並掌理所學會

雲端硬碟。 

第二十條：美編宣傳長 

（一）所會活動場地佈

置。 

（二）活動海報、主視覺、

等所學會形象設計工作。 

第廿條：美編宣傳長 

（一）所會活動場地佈置 

（二）活動海報設計 

（三）活動攝影 

一. 文辭修正。 

二. 統一將廿改為二十，

以符合一般法規之

條次呈現。 

三. 為使名實相符，增列



（三）活動攝影。 美編宣傳長有設計

活動主視覺及所學

會形象設計工作，讓

美編宣傳長有更充

分發揮之空間。 

 

第二十一條：碩專事務長 

（一） 為所學會與在

職專班之溝通管道。 

（二） 負責在職專班

畢代之工作。 

（三） 依會長指示，執

行有關在職專班之

交辦事項。 

 一. 本條新列。 

二. 由於國發所自 2000

年開始即設有在職

專班，迄今已有 20

年的時間。而在職生

一屆就有 30 位，他

們的意見或是需求，

所學會作為代表本

所的自治性社團，應

正視且協助在職專

班同學。但長期以來

所學會大多由一般

生組成學會團隊，為

了讓在職生的意見

得以被了解，即用此

條文規範往後所學

會在學會團隊中應

設立碩專事務長，使

在職專班的需求得

以被了解與協助解

決，此為新設該條文

之緣由。 

第二十二條：學會諮議 

（一） 所學會置學會

諮議，由會長遴聘

之。 

（二） 聘期與會長任

期相同。 

（三） 對於會務運作，

得向會長提供意見，

並備諮詢。 

（四） 學會諮議不得

 一. 本條新列。 

二. 學會團隊在執行各

項規劃工作時，未必

皆能面面俱到，為使

會長進行決策過程

中，得以聽取各方意

見，使決策執行更盡

善盡美。特別設立學

會諮議一職，作為會

長與學會團隊之諮



逾五人。 詢單位。此為新設該

條文之緣由。 

第二十三條：財務監察 

（一） 當所學會財務帳

務不明或現任所

學會幹部群認為

財務需要審查

時，該職務即可

產生。 

（二） 該職務之產生，

是由所學會提請

所長直接指派產

生，且獨立於所

學會運作。 

（三） 若啟動財務監

察，其調查工作

期間須於兩週內

完成，並向所學

會與所辦公室提

出調查報告，說

明財務現況問題

與是否有帳目不

明之嫌。 

（四） 一旦啟動財務監

察一職，所學會

有義務配合該調

查工作之進行。 

（五） 財務監察為任務

型職務，倘若無

查帳之需求，無

須常設此職務。 

 一. 本條新列 

二. 為避免所學會未來

在財務帳目若產生

疑慮，卻沒有相關財

務監察機制予以處

理，特別設立此一職

務。除了能讓未來所

學會團隊，在財務稽

核上更為謹慎外，更

能使每一分錢的使

用受到檢視。此為新

設該條文之緣由。 

第二十四條：其他相關職

務 

（一）會長或幹部認可有

此需求者。 

（二）所長、國發所辦公

室認可有此需求者。 

（三）其他有待處理之複

第廿一條：其他相關職務 

（一）會長或幹部認可有

此需求者 

（二）所長、國發所辦公

室認可有此需求者 

（三）其他有關且有待處

理之複雜狀況者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雜狀況者。 

經幹部會議總數之二分

之一決議後，得由會長創

設之。 

經幹部會議總數之二分

之一決議後，得由會長創

設之 

伍 會員大會 伍 社員大會 一. 文辭修正。 

第二十五條：會員大會由

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

高權力單位。但日常事務

由幹部會議決議並執行。 

第廿二條：社員大會由全

體社員組成，為本社最高

權力機構。但日常事務由

幹部會議決議並執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第二十六條：會員大會之

職權如下： 

（一） 選舉會長、副會

長及各級幹部。 

（二） 修改本會組織

章程。 

（三） 議決重大會務。 

第廿三條：社員大會之職

權如下： 

（一） 選舉社長、副社

長及各部部長。 

（二） 修改本社組織

章程。 

（三） 議決重要事項。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字修正。 

第二十七條：會員大會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會

長召開之，必要時得由會

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連

署，召開會員大會臨時會

議。 

 

會員大會應有全體會員

五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

議方式除重大提案至少

應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一

以上同意外，一般提案以

「相對多數」通過。 

第廿四條：社員大會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由社長

召開之，必要時得由社員

總額五分之一以上連署，

召開社員大會臨時會議。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

五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

議方式除重大提案至少

應經出席社員三分之一

以上同意外，一般提案以

「相對多數」通過。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第二十八條：本會會長選

舉係由學生選舉委員會

(以下稱選委會)辦理之 

（一）選委會之成員為即

將卸任會長所指定。 

（二）選委會至少由三人

組成。 

（三）選委會成員須自知

悉其擔任委員起，即保持

第廿五條：本會會長選舉

係由學生選舉委員會(以

下稱選委會)辦理之 

（一）選委會之成員為即

將卸任會長所指定。 

（二）選委會至少由一人

組成。 

（三）選委會成員須自知

悉其擔任委員起，即保持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三. 同時為使學生選舉

委員會，在選舉工作

執行上有效達成分

工與符合團隊組成

之三人要件。逐將選

委會改為至少三人

組成。 



中立、公開、透明且利益

迴避之態度直至新會長

上任。 

（四）選委會須全程監督

投票之匿名性、公正與公

開 

（五）選委會須以網路或

其他方式，公開直播其開

票過程並宣布當選人。 

（六）選委會須將投票結

果、與各候選人總累計票

數，於確立當選人後以公

開、透明的方式公開之。 

中立、公開、透明且利益

迴避之態度直至新會長

上任。 

（四）選委會須全程監督

投票之匿名性、公正與公

開 

（五）選委會須以網路或

其他方式，公開直播其開

票過程並宣布當選人 

（六）選委會須將投票結

果、與各候選人總累計票

數，於確立當選人後以公

開、透明的方式公開之 

 

第二十九條：本會訂於每

學年四月至五月或其他

選委會委員認可的適宜

日期進行會長改選。 

第廿六條：本會訂於每

學年四月至五月、或其

他選委會委員認可的適

宜日期進行會長改選。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第三十條：新會長以最高

票者當選。 

（一）本會之會長選舉採

取單記相對多數決制。 

（二）若候選人僅一位，

則採用同意與不同意的

二元投票法為之。 

（三）若候選的兩方票數

相等，選委會須另行安排

抽籤以決定之。 

第廿七條：新會長以最高

票者當選。 

（一）本會之會長選舉採

取單記相對多數決制 

（二）若候選人僅一位，

則採用同意/不同意的二

元投票法為之 

（三）若直候選的兩方票

數相等，選委會須另行安

排他日重新進行選舉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三. 統一將卅改為三十，

以符合一般法規之

條次呈現。 

四. 依我國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三章第

八節第 67 條之規

定，票數相同時，以

抽籤決定之。本章程

即為依循國家選舉

法規修正。 

第三十一條：當選之新任

會長於八月一日就任，其

委任幹部與之同時上任。 

第廿八條：當選之新任會

長於新學期初就任，其委

任幹部與之同時上任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三. 與法規本意無違，僅

特別針對時間點說

明，使後繼者得以依

循。 

第三十二條：原會長之委

任幹部與原會長同時卸

任，但經新任會長再委任

第廿九條：原會長之委任

幹部與原會長同時卸任，

但經新任會長再委任者

一. 條次變更。 



者可繼續從事幹部職務。 可繼續從事幹部職務。 

第三十三條：會長可同時

擔任其他學生自治團體

會長，但須經全體幹部逾

三分之二以口頭或書面

方式同意之。 

第卅條：會長可同時擔任

其他學生自治團體會長，

但須經全體幹部逾三分

之二以口頭或書面方式

同意之。 

一. 條次變更。 

第三十四條：會長有怠忽

職守、違法亂紀等具體事

實，情節重大且有適任疑

慮者，可對其提起罷免

案。 

第卅一條：會長有怠忽職

守、違法亂紀等具體事

實，情節重大且有適任疑

慮者，可對其提起罷免

案。 

一. 條次變更。 

第三十五條：會長罷免案

提案人須先至所辦核備，

再經以下兩程序其中之

一通過後，得將罷免案呈

予所長進行最後定奪。 

（一）經會長外之幹部會

議全體意見一致表決通

過。 

（二）經三分之二以上會

員連署。 

第卅二條：會長罷免案提

案人須先至所辦核備，再

經以下兩程序其中之一

通過後，得將罷免案呈予

所長進行最後定奪。 

（一）經會長外之幹部會

議全體意見一致表決通

過 

（二）經三分之二以上會

員連署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第三十六條：幹部罷免案

提案人須先核備所辦，再

經以下兩程序其中之一

通過後，即罷免成立。 

（一）經幹部會議全體逾

表決三分之二通過。 

（二）經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連署。 

第卅三條：幹部罷免案提

案人須先核備所辦，再經

以下兩程序其中之一通

過後，即罷免成立。 

（一）經幹部會議全體逾

五分之三表決通過 

（二）經二分之一以上會

員連署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三. 大多數典章制度上

針對人數門檻皆是

用二分之一、三分之

一與三分之二，鮮少

出現五分之三的門

檻，為符合法規慣例

而修正，。同時因幹

部罷免涉及會務運

作茲事體大，特將該

門檻修正為三分之

二。 

 

 

第三十七條：幹部因各項

重大變故之考量，經會長

第卅四條：幹部因各項重

大變故之考量，經會長同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同意後可宣布於任期中

卸任，但須繳還其幹部聘

用證書。 

（一）其可推薦遞補人

選，但會長亦可另立人

選。 

（二）其職缺之遞補者，

於幹部會議上由會長任

命後得上任。 

意後可宣布於任期中卸

任，但須繳還其幹部聘用

證書。 

（一）其可推薦遞補人

選，但會長或其他幹部亦

可另立人選 

（二）其職缺之遞補者，

逾幹部會議全體五分之

三表決通過後得上任 

三. 為符合本章程修正

案第十四條第二項

之會長職權，將其調

整為由會長任命即

可。 

 

第三十八條：被罷免之會

長或幹部，須於一週內公

開表示卸任。 

（一）幹部罷免後之遞補

事項，同本章程第卅七條

之規定。 

（二）會長罷免後之遞補

事項，同會長改選，惟其

任期長度僅為原被罷免

會長之剩餘任期。改選期

間，由副會長暫時代理其

職務。 

第卅五條：被罷免之會長

或幹部，須於一周內公開

表示卸任 

（一）幹部罷免後之遞補

事項，同本章程第卅二條

之規定 

（二）會長罷免後之遞補

事項，同會長改選，惟其

任期長度僅為原被罷免

會長之剩餘任期。改選期

間，由副會長暫時代理其

職務。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柒 投票規範  一. 本章新列 

二. 因本章程已有選舉

與罷免之相關規範，

所學會認為應在下

一章節新增投票相

關規範，方能使選舉

事務完備於典章制

度中，以便所學會實

踐其投票工作之進

行。 

第三十九條：國發所學生

選舉委員會(以下係稱選

委會)舉辦之正/副會長

選舉相關名詞： 

（一）選舉進行處：正/

副會長投票選舉進行之

場域，包含預備區與投票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訂選舉工作相關

名詞解釋。 



區。 

（二）預備區：向選委會

領取選票之處。 

（三）投票區：選委會指

定投票蓋印之處。 

第四十條：投票者需攜帶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證，以

供選委會於預備區查驗

其具投票資格。違反本條

文之規範者，將不具投票

之權力。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訂會員投票時須

以國立臺灣大學學

生證作為身份認證

依據否則將不具投

票權利。 

第四十一條：領票後需在

選委會提供之表格上簽

名，以示其確認已領取選

舉票且無疑問。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訂投票者領取選

舉票之作業流程。 

第四十二條：領取選舉票

後，若非選舉票汙損、缺

漏、或其他因素導致選票

效力產生疑義，選委會不

另提供新選舉票。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新選舉票若汙

損之更換標準。 

第四十三條：本選舉所稱

之圈選章，僅有選委會提

供之圈選章方具效力。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圈選章認定與

效力 

第四十四條：選票在投票

區蓋上圈選章後，須投入

選委會指定之選舉箱中。

若違反本條文之規範者，

其選舉票將不具任何效

力。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選舉票認定與

效力。 

第四十五條：一次僅有一

人能進入投票區，後續投

票者應在線外排隊等候。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投票等候之規

範。 

第四十六條：選委會須完

全尊重投票者之選舉自

由，不催促投票者、也不

可對投票者進行過度的

詢問。但若投票者在投票

區內逗留過久，選委會將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投票者在投票

區之行為規範與選

委會之處理事宜。 



可進入投票區，請該投票

者先至他處考慮其選擇。 

第四十七條：投票者不可

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透

漏其已蓋印後之選舉票，

亦不可將任何已蓋印後

之選舉票帶出投票區。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投票者不得在

投開票所進行亮票

行為與攜帶選票出

選舉進行區。 

第四十八條：投票者不可

在選舉進行處內外、鄰近

場所以任何形式表示對

特定候選人之支持或反

對，也不可藉任何方式試

圖或實質影響、遊說任何

人。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投票者不可干

擾與遊說其他投票

人之投票行為。 

第四十九條：投票者投完

票後，原則上應盡速離開

選舉進行處。若完成投票

者逗留過久，選委會有權

力請該完成投票者離開

選舉進行處。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投票者之逗留

行為之處置。 

第五十條：不得在選舉進

行處喧嘩吵雜，也不得攜

帶氣味過重、髒亂、引人

不悅或一般認為為危險

之任何物品入內。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師生不得將影

響他人投票之物品

帶入選舉進行區。 

第五十一條：非經一般民

主程序、與選委會可容許

之範疇，不得攜出、任意

觸碰選舉進行處的任何

物件。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師生在非投票

時間對選舉物件有

任何觸碰之行為，避

免破壞選舉之公正

性。 

第五十二條：進入選舉進

行處不得頭戴安全帽，或

攜帶任何有刻意隱瞞其

身分可能之帽物、口罩等

等入內。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進入投票所的

師生讓選委會利於

辨識其身分。 

第五十三條：不得在選舉

進行處內外或鄰近場所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不得在選舉進



進行拍攝、攝影或任何留

下任何電磁、紙本紀錄的

之行為。 

行區及其周邊之行

為。 

第五十四條：有任何違反

我國法律之行為，選委會

將會即時報警與處置。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選委會可對違

反我國法律規範者

採取之行為。 

第五十五條：違反上述規

範者，選委會得給予其口

頭警告。若口頭警告後仍

執意持續行為者，選委會

得將其驅逐出選舉進行

處，並剝奪其投票權力。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選委會可對違

反上述規範者進行

之處置。 

第五十六條：選舉票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

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

為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

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

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

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

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選舉委員會製

備之圈選工具。 

前項無效票，應由選委會

主委會同選舉委員認定；

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選

舉委員表決之。表決結果

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

票應為有效。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選舉票無效之

定義與爭議選票處

理流程。 

第五十七條：選委會須接  一. 本條新列 



受投票者、候選人與任何

相關人員，在選舉程序與

本規範相關問題上之申

訴，並給予其口頭、書面

或任何形式之解釋。 

二. 明定可對選委會提

出選舉相關申訴之

辦法。 

第五十八條：若仍不服選

委會之解釋者，須向所長

申訴之。若仍不服，得再

往學校上級組織申訴之。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當選委會無法

解決選舉爭議時，可

採行的解決途徑。 

第五十九條：有關選舉之

相關執行權力，選委會得

依本章程規範，依照一般

解釋方法認定。 

 一. 本條新列 

二. 明定選委會擁有選

舉事務之解釋權。 

捌 經費來源與應用  一. 章次變更 

第六十條：本會幹部應妥

善運用經費與一切財產

保管並運用之。 

第卅六條：本會之幹部應

愛惜經費與一切財貨，妥

善保管並運用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第六十一條：本會之活動

經費來源，如下： 

（一）國家發展研究所所

辦公室 

（二）國立臺灣大學課外

活動組 

（三）本會上屆會長與幹

部群之經費剩餘 

（四）學校之各項補助 

（五）學生或校友之贊助 

（六）其他管道 

第卅七條：本會之活動經

費來源，如下：本會之幹

部應愛惜經費與一切財

貨，並妥善保管並運用

之。 

（一）國家發展研究所辦

公室 

（二）國立台灣大學課外

活動組 

（三）本會上屆會長與幹

部群之經費剩餘 

（四）學校之各項補助 

（五）學生或校友之贊助 

（六）其他管道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辭修正。 

三. 刪除與第卅六條相

同之條文內容。 

第六十二條：本會一切經

費支出之項目，須報請幹

部群中之財務管理長並

徵得其口頭、書面或其他

管道同意後方得運用；且

須於該項目或活動完成

後，送交報告予財務管理

第卅八條：本會一切經費

支出之項目，須報請幹部

群中之財務管理長並徵

得其口頭、書面或其他管

道同意後方得運用；且須

於該項目或活動完成後，

送交報告予財務管理長

一. 條次變更 



長並請其審核。 並請其審核。 

玖 附則 捌 附則 一. 章次變更 

第六十三條：幹部會議須

於決策或接受所辦、所長

委任後，敦促會員參與本

會之活動，或督促會員遵

守本會之決策。 

第卅九條：幹部會議須於

決策或接受所辦、所長委

任後，敦促會員參與本會

之活動，或督促會員遵守

本會之決策。 

一. 條次變更 

第六十四條：本章程若有

未盡事宜但情節非重大

者，得在不違反本章程之

原則上，由幹部會議訂立

施行細則處理之。 

第四十條：本章程若有未

盡事宜但情節非重大者，

得在不違反本章程之原

則上，由幹部會議訂立施

行細則處理之。 

一. 條次變更 

第六十五條：本章程若有

未盡事宜且情節重大者，

經幹部會議總數之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確有此需

求，得修改本章程以符合

現況。 

第四一條：本章程若有未

盡事宜且情節重大者，經

幹部會議總數之五分之

三以上決議確有此需求，

得修改本章程以符合現

況。 

一. 條次變更 

二. 大多數典章制度上

針對人數門檻皆是

用二分之一、三分

之一與三分之二，

鮮少出現五分之三

的門檻，為符合法

規慣例而修正，。

同時因章程修訂涉

及會務運作茲事體

大，特將該門檻修

正為三分之二。 

第六十六條：關於本社解

散後社團財產之處理事

項，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

人之規定。剩餘財產，以

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一）存入社團專戶，供

未來校內性質類似之社

團成立時使用。 

（二）關於專戶財產之管

理，由指導老師協同本社

訂立辦法行之。（註：或

指定捐給某一慈善機關，

由各社團自行決定） 

（三）轉交給國立臺灣大

第四二條： 關於本社解

散後社團財產之處理事

項，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

人之規定。剩餘財產，以

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一）存入社團專戶，供

未來校內性質類似之社

團成立時使用。 

（二）關於專戶財產之管

理，由指導老師協同本社

訂立辦法行之。（註：或

指定捐給某一慈善機關，

由各社團自行決定） 

（三）轉交給國立臺灣大

一. 條次變更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辦公

室保管直到所學會重新

成立為止。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辦公

室保管直到所學會重新

成立為止。 

 

 

 

 

 

 

 

 

 

 

 

 

 

 

 

 

 

 



原臺大國發所所學會組織章程條文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會 

組織章程 

108 年 02 月 01 日第三十四屆國發所所學會長王祐華提出之章程草案 

108 年 02 月 20 日第三十四屆國發所所學會二月幹部會議通過 

110 年 03 月 08 日第三十六屆國發所所學會長吳祈攸提出之修正草案 

110 年 03 月 08 日第三十六屆國發所所學會三月幹部會議通過 

 

壹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學生會」，簡稱國發所學會。 

第二條：本會成立於民國 72 年 10 月 12 日。 

第三條：本會設立於國立台灣大學校本部內，為國家發展研究所之代表性學生

自治組織，受國發所辦公室與所長之指導。 

 

貳 宗旨 

第四條：本會之宗旨，在推廣大學校園自治，培養學生領導決策與合作分工等

重要能力，以養成良好之人格。並，期許在學生自治過程中實踐民主的價值與

意涵，同時為國發所所務與相關活動之促進與協助，以增益學校與社會。 

 

參 社務 

第五條：本會依國發所所辦之囑託，辦理與國發所相關之所務與活動。 

第六條：本會於會內定期舉辦各項學術與學生交流、康樂活動，以增進學生之

學習機會，並聯絡、凝聚所內情感。 

 

肆 會員資料 

第七條：會員資格 

（一）一般會員：凡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在籍學生，均可加入本會，

成為一般會員。 

（二）幹部：成為一般會員超過半年、提出有擔任幹部意願者，經現任幹部及

所辦組成之委員會開會討論，認可其適任後得為之。或經現任會長、副會長一

致同意、具有專才且足以擔任幹部職者，認可其適任後得為之。 

（三）會長將公布各幹部之職位、職責與任職時間。 

第八條：會員權利 

（一）享有本會各項福利。 

（二）可參加本會及友會之各項活動。 



第九條：幹部義務 

（一）出席幹部會議，並盡量參與一切討論。 

（二）積極參加社團之一切活動。 

（三）遵守幹部會議之決議、並完成本會委託之任務。 

 

伍 組織及職權 

第十條：本會之幹部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決定本會各項事宜。 

第十一條：幹部會議係由會長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或由幹部提議經會長認可其

必要性之後召開；與會者須為本會之會長與其幹部群。 

第十一條：幹部會議所決策之各種事項與會議紀錄，須送交國發所辦公室與所

長核備；並以網路、書面或其他管道使所有幹部知悉。 

第十三條：幹部會議下設會長、副會長、活動器材長、財務管理長、公關資訊

長、行政文書長、美編宣傳長、與其他必要性之職務。 

第十四條：會長 

（一）辦理所學會活動各項籌備工作 

（二）活動實施計畫擬定與議決 

（三）檢閱各項籌備工作進度 

（四）國發所粉絲專頁經營 

（五）所活動會議之召開與議決 

（六）所學會線上社團管理及發文 

（七）活動工作進度與擬訂管理 

（八）訂定活動日期 

第十五條：副會長 

（一）檢閱各項籌備工作進度 

（二）國發所粉絲專頁經營 

（三）所學會線上社團管理及發文 

（四）與會長協調活動細項 

（五）所學會活動協助主持 

（六）協助活動海報設計 

第十六條：活動器材長 

（一）活動設計與流程推動 

（二）所學會活動主持 

（三）器材管理與管理所學會辦公室 

（四）依會長之委託訂定各項借用或其他辦法 

第十七條：財務管理長 

（一）各項活動經費管理與核銷 

（二）填寫所辦活動財務申請表 

（三）所學會相關財務管理 



第十八條：公關資訊長 

（一）各項活動宣傳 

（二）聯絡與協調講師事宜 

（三）協助大型活動贊助、經費募集 

第十九條：行政文書長 

（一）活動申請流程及細節(負責接洽所辦) 

（二）會議記錄與資料管理與保存 

（三）協助處理各項行政公文、表格 

第廿條：美編宣傳長 

（一）所會活動場地佈置 

（二）活動海報設計 

（三）活動攝影 

第廿一條：其他相關職務 

（一）會長或幹部認可有此需求者 

（二）所長、國發所辦公室認可有此需求者 

（三）其他有關且有待處理之複雜狀況者 

經幹部會議總數之二分之一決議後，得由會長創設之 

伍 社員大會 

第廿二條：社員大會由全體社員組成，為本社最高權力機構。但日常事務由幹

部會議決議並執行。 

第廿三條：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社長、副社長及各部部長。 

（二）修改本社組織章程。 

（三）議決重要事項。 

第廿四條：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社長召開之，必要時得由社員總

額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社員大會臨時會議。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五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方式除重大提案至

少應經出席社員三分之一以上同意外，一般提案以「相對多數」通

過。 

 

陸 選舉與任免 

第廿五條：本會會長選舉係由學生選舉委員會(以下稱選委會)辦理之 

（一）選委會之成員為即將卸任會長所指定。 

（二）選委會至少由一人組成。 

（三）選委會成員須自知悉其擔任委員起，即保持中立、公開、透明且利益迴

避之態度直至新會長上任。 

（四）選委會須全程監督投票之匿名性、公正與公開 



（五）選委會須以網路或其他方式，公開直播其開票過程並宣布當選人 

（六）選委會須將投票結果、與各候選人總累計票數，於確立當選人後以公

開、透明的方式公開之 

第廿六條：本會訂於每學年四月至五月、或其他選委會委員認可的適宜日期進

行會長改選。  

第廿七條：新會長以最高票者當選。 

（一）本會之會長選舉採取單記相對多數決制 

（二）若候選人僅一位，則採用同意/不同意的二元投票法為之 

（三）若直候選的兩方票數相等，選委會須另行安排他日重新進行選舉 

第廿八條：當選之新任會長於新學期初就任，其委任幹部與之同時上任 

第廿九條：原會長之委任幹部與原會長同時卸任，但經新任會長再委任者可繼

續從事幹部職務。 

第卅條：會長可同時擔任其他學生自治團體會長，但須經全體幹部逾三分之二

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同意之。 

第卅一條：會長有怠忽職守、違法亂紀等具體事實，情節重大且有適任疑慮

者，可對其提起罷免案。 

第卅二條：會長罷免案提案人須先至所辦核備，再經以下兩程序其中之一通過

後，得將罷免案呈予所長進行最後定奪。 

（一）經會長外之幹部會議全體意見一致表決通過 

（二）經三分之二以上會員連署 

第卅三條：幹部罷免案提案人須先核備所辦，再經以下兩程序其中之一通過

後，即罷免成立。 

（一）經幹部會議全體逾五分之三表決通過 

（二）經二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 

第卅四條：幹部因各項重大變故之考量，經會長同意後可宣布於任期中卸任，

但須繳還其幹部聘用證書。 

（一）其可推薦遞補人選，但會長或其他幹部亦可另立人選 

（二）其職缺之遞補者，逾幹部會議全體五分之三表決通過後得上任 

第卅五條：被罷免之會長或幹部，須於一周內公開表示卸任 

（一）幹部罷免後之遞補事項，同本章程第卅二條之規定 

（二）會長罷免後之遞補事項，同會長改選，惟其任期長度僅為原被罷免會長

之剩餘任期。改選期間，由副會長暫時代理其職務。 

 

柒 經費來源與應用 

第卅六條：本會之幹部應愛惜經費與一切財貨，妥善保管並運用之。 

第卅七條：本會之活動經費來源，如下：本會之幹部應愛惜經費與一切財貨，

並妥善保管並運用之。 

（一）國家發展研究所辦公室 



（二）國立台灣大學課外活動組 

（三）本會上屆會長與幹部群之經費剩餘 

（四）學校之各項補助 

（五）學生或校友之贊助 

（六）其他管道 

第卅八條：本會一切經費支出之項目，須報請幹部群中之財務管理長並徵得其

口頭、書面或其他管道同意後方得運用；且須於該項目或活動完成後，送交報

告予財務管理長並請其審核。 

 

捌 附則 

第卅九條：幹部會議須於決策或接受所辦、所長委任後，敦促會員參與本會之

活動，或督促會員遵守本會之決策。 

第四十條：本章程若有未盡事宜但情節非重大者，得在不違反本章程之原則

上，由幹部會議訂立施行細則處理之。 

第四一條：本章程若有未盡事宜且情節重大者，經幹部會議總數之五分之三以

上決議確有此需求，得修改本章程以符合現況。 

第四二條： 關於本社解散後社團財產之處理事項，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人之規

定。剩餘財產，以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一）存入社團專戶，供未來校內性質類似之社團成立時使用。 

（二）關於專戶財產之管理，由指導老師協同本社訂立辦法行之。（註：或指定

捐給某一慈善機關，由各社團自行決定） 

（三）轉交給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辦公室保管直到所學會重新成立為

止。 

 


